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浙经院〔2021〕36号


关于印发《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修订案）》已经学校第十届教职工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21年4月 1日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疗休养

实施办法
（修订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浙江省总工会、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浙江省职工疗休养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以及《关于做好2021年全省职工疗休养工作的通知》（浙总工办发〔2021〕10号）的文件精神，为全面推进《关于调整职工疗休养政策的通知》（浙总工发〔2020〕46号）落地生效；认真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一线职工疗休养工作的意见》（浙总工办发〔2020〕72号）要求，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职工疗休养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教职工身心健康，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结合学校实际，修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开展教职工疗休养工作，加强管理、规范实施，把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与遵守财经纪律有机结合，有步骤、有计划地做好教职工疗休养工作。
第三条  疗休养活动应以休养为主，坚持教职工身心健康与发展一体化理念，实现健康管理与疗休养相结合。为丰富疗休养内容，可就地、就近适当安排参观学习，与教育教学、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让教师在休养的同时得到教育洗礼。
第二章  疗休养对象
第四条  凡学校在岗正式教职工（含人事代理），均可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疗休养活动（以下简称疗休养活动）。
第五条  组织疗休养活动，允许职工家属随同参加。随同家属须与疗休养承办单位订立旅游合同，费用自理，责任自负。
第三章  疗休养经费
第六条  疗休养活动经费标准和休养时限按照省总工会规定标准执行。疗休养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意外伤害保险等，其他超出部分由教职工自理。疗休养费用在学校福利费中列支。
第七条  上级单位组织的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优秀教师代表（学术、管理骨干）疗休养活动的经费，按照上级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第八条  疗休养经费管理办法： 
（一）经费预算：由人事处会同工会办公室提出年度疗休养经费预算，列入学校年度预算，并于年底前提交下一年度计划。
（二）报销流程：
1.经办人（带队负责人）填制报销单，附报销凭证；
2.人事处会同工会审核名单；
3.工会办公室审核原始凭证（发票、合同）并签署意见；
4.学校计财处审核；
5.根据审批权限，送主管校领导审批。
6.送学校计财处会计核算科办理结算手续。
（三）报销凭证：
1.疗休养合同或协议；
2.疗休养承办单位开具的发票；
3.参加疗休养教职工名单；
4.其他符合规定的相关票据（自驾车费用不得报销）。
第九条  疗休养经费实行对公转账，疗休养结束后及时结报。
第四章  组织实施
第十条  根据上级工会文件精神，学校疗休养工作通过公开招标进行，按照学校确定的地点和方案，由中标单位具体负责实施。
第十一条  教职工疗休养活动按计划分期分批组织实施，以年度为周期。符合疗休养条件的教职工在一个周期内一般只能参加一次疗休养活动。教职工根据本人意愿，按校工会确定的年度疗休养计划选择具体的疗休养时间和地点。教职工在一个周期内没有参加疗休养活动的，按自动放弃处理，疗休养资格不得相互顶替或转让。教职工个人未经批准，在学校统一安排外自行组织的疗休养活动，费用一律不予报销。
第十二条  疗休养点一般安排在上级工会指定的疗休养点或疗养院。
第十三条  教职工疗休养工作由校工会统筹协调，人事处、计财处和各工会小家共同组织实施，具体职责：
1.校工会负责制订疗休养计划、相关制度、团队组织、合同办理、信息报备等工作；
2.人事处负责疗休养名单审核、福利经费落实；
3.计财处负责疗休养经费报销；
4.各工会小家协助疗休养具体工作的实施，做好组织报名、团队管理、新闻宣传等工作；
5.工会委员、工会小家家长应积极承担疗休养组织和团队带队工作。
第十四条  为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疗休养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期间进行。
第十五条  涉及领导干部的疗休养，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实施，做好信息报备工作。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六条  教职工疗休养活动需严格执行疗休养纪律，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规定，规范疗休养活动实施，严格管控费用支出，做到消费真实、票据合法、开支合规，坚决杜绝以疗休养为名变相组织公款旅游和发放钱物。
第十七条  疗休养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为教职工提供休息养生的服务，不得以疗休养为名组织疲劳拉练式旅游或公款旅游。
第十八条  教职工报名参加疗休养一经确认，不能随意变更。疗休养计划实施后，因个人原因无法成行，由此产生的费用损失由教职工个人承担。
第十九条  疗休养活动要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预防各类事故发生，须及时签订安全相关合同，为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规范办理保险。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须自觉遵守疗休养基地、服务中心的规定，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加强人身安全和财物管理，不得出现损坏学校形象的行为。
第二十条  疗休养活动要树立团队精神，疗休养期间需服从领队安排，不随便离团，如有特殊情况需中途离团，或不随团返回而提前结束疗休养活动的，事前须向领队办理离团手续，经同意后方可离团，并按已享受一次疗休养处理，费用一律按实际结算，结余不退，超支自理。
第二十一条  疗休养期间，在行程许可前提下，征得团队负责人同意后，教职工可根据疗休养活动安排和个人意愿到目的地周边的景点参观考察，景点门票及其他活动产生的费用由其本人承担。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经教职工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自发文之日起实行。
第二十三条  学校资产经营公司根据企业经营情况和福利经费收入情况，另行制定资产经营公司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报学校工会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根据上级部门的政策，及时作出相应调整。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校工会委员会负责解释。

抄送：资产经营公司工会                                        

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1年04月01日印发
